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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逛街“砸坏茶具”惊动110
那到底要不要赔，怎么赔？

朱锦华

逛街时因“砸坏店家的商品”被要求赔偿，近日，宁波的陈女士碰上了不顺心的事。她赔钱后越想越
觉得冤枉，认为店家没有张贴警示标识，加之事发区域是监控盲区，商品是不是她砸坏的也无证可查，于
是拨打12345投诉。而店家同样觉得憋屈：“价值近300元的东西只要她赔几十元，我们才亏大了。”

事发区域正好是监控死角

当天，陈女士带着家人到银泰环球城逛街。在二楼一家名为“the green party”的店内，她被琳琅满
目的商品所吸引。

这是一家规模挺大的连锁品牌家居生活购物馆。在店内一个悬空的隔层上，陈女士看到一排冰
箱贴。冰箱贴放得挺高，比陈女士还要高半个头，她本想取下来看看，但没拿住，冰箱贴掉在了下面
一排茶具上，砸碎了其中一个。

店里的服务员听到动静，走了过来，要求陈女士赔偿。这下陈女士不乐意了。“这些商品摆放明
显就有问题啊，一层叠加一层的，顾客要是稍微不留意就可能碰到或者砸到东西。并且这些都属于
易碎品，但是旁边没有任何警示标识。”

她甚至怀疑这个茶具到底是不是她砸碎的，“当时就有一个顾客跟我讲，在我来之前，也有一个
顾客拿起这些冰箱贴，也掉了下来，可能是之前那个人砸到的也不一定。”

于是陈女士要求调看店里的监控录像。店员打开监控一看，陈女士所在区域正好是监控死角，
这下双方都说不清楚了。

这套茶具共有7件，包括5个杯子、1个茶壶、1个托盘，总共299元。店员要求她照价赔偿，陈女士
不答应，只肯陪20元。双方僵持不下，陈女士于是拨打110报警。

最后在民警的调解下，陈女士赔偿了40元。

商家问可不可以反投诉

对于陈女士的投诉，店长叶女士很委屈。她说，他们在店门口和店内都张贴有警示标识，比如
“损坏物品，照价赔偿”“易碎物品，轻拿轻放”等，只是刚好那块区域没有。“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损坏
了店里的东西肯定是要赔的，这点她应该知道。”

叶女士说，那一块区域虽然是监控死角，但店里有一名导购员亲眼看到是陈女士拿的冰箱贴掉
下砸到了茶具上。“这本来是一套茶具，现在摔碎了1件，影响了以后销售。原本是299元一套，我们只
找她赔了40元，我们才是亏大了。现在她来投诉我们，我们是否可以投诉她呢？”

责任划分要看商品布局

对于此事，宁波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周丽娟表示，如果顾客在看货的时候损坏了茶具，是要承担责
任的。

至于责任的划分，周丽娟说，还要看店里的商品布局，比如商品是不是放在消费者容易拿到的地
方、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另外，类似这种开放性的布局，要看商品的摆放是否合理，比如商品摆放
了多少层、是不是边沿上下一条直线，如果不是的话，上面的东西掉下来，掉到下一层，可能损失更
大，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如果商家不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那消费者承担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幸好损坏的只是并不特别贵重的茶具，如果是名贵的翡翠、玉石，消费者的损失会更大。”周丽娟提
醒消费者，在购买诸如黄金珠宝、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等贵重和易碎物品时，要切记轻拿轻放，如果需要
试戴或试用，也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最好的办法是让工作人员代劳，切勿心急自己动手。

在法院打架还误伤法官
两女一男每人罚款1000

通讯员 陈文铮

本报讯 为了2700元钱，3个人在法院扭打成一团，最后还伤了
法官，每人被罚款1000元，这笔账你说合算不合算？

近日，“老赖”小刘在余姚高铁北站被控制并被带回法院。在
法官调解后，小刘支付申请执行人老陈2700元。钱款两清后，小刘
母女和老陈儿子突然打成了一团，一旁赶来劝架的法官也被划伤
了颈部。

小刘家住梨洲街道，去年，她请老陈来家里装了一台空调。不知
道是对空调质量不满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小刘一直拒付5200元空
调购机及安装费用。老陈多次催讨未果后，将小刘告上了法庭。去
年10月，在法官的主持下，小刘和老陈达成了和解。

老陈原以为5200元能全部收回来了，没想到，小刘按照调解协
议分阶段支付了2500元后，就再也不肯拿出一分钱了。法官询问原
因，小刘表示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不想付钱。由于拒不履行调解协
议，小刘被法院布控，在坐高铁出行时被民警发现并控制。

执行人员把小刘带回了法院，并联系了老陈前来调解。面对执
行人员，小刘当场支付剩余执行款2700元。钱款两清后，随行而来
的小刘母亲可能认为已经解除了“警报”，再加上心疼付出去的钱，说
话越来越不客气。老陈20多岁的儿子小陈也在场，被小刘母亲喋喋
不休的架势惹恼了，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拳脚。小刘见母亲被打，也加
入了扭打，场面一时失控。

一旁的执行人员和法官立即上前阻止并控制局面，法官在劝架
过程中被误伤，颈部被划出了一道血痕，事后检查，这道血痕有五六
厘米长。事态平息后，法院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
作人员执行职务”为由，对小刘母女和小陈作出每人罚款1000元的
决定。

受伤法官说，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受伤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像这样已经执行完毕了，还在法院打架的事情很少见。本就不
情不愿拿出2700元钱的小刘，如今又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真是追
悔莫及。

问题水龙头
李宏宇 图 吕岩 文

日前，有关部门对水龙
头质量进行了抽查，结果质
量状况并不乐观。有的水
龙头耐腐蚀性能达不到国
家标准，影响使用寿命；有
的管螺纹精度不合格，容
易导致滴水、漏水，造成水
资源浪费；还有的重金属
污染物析出超标，危害人体
健康。

这正是：小小水龙头，
瑕疵藏隐忧。标准怎随意，
品质岂能丢。

男子豪气“赠”汽车
女友打官司“还”车

通讯员 张莹莹

本报讯 男女朋友情
到浓时，谈婚论嫁，男方买
房买车给女方也不是什么
稀奇事。但象山有这么一
对情侣，男方豪气地买车

“送”女友，女方却通过法
律途径把车“还”回去。近
日，象山法院审理了这起
案件。

小陈今年30多岁，郑某比小陈大5岁，两人2013年相识，不久就同
居了。

同居一段时间后，郑某说，要送一辆汽车给小陈。郑某和小陈商
量，他出首付，余下车款以小陈名义向银行贷款。小陈心想，汽车在自
己名下，向银行贷款也理所当然。

2016年7月，郑某出首付购买了一辆价值10万元的汽车，登记到
小陈名下。小陈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付掉了剩余款项，还用这
辆车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汽车买好后，小陈的烦心事随即而来：汽车一直都是郑某使用。
更令她担心的是，郑某居然没有汽车驾驶证。郑某每次开车出去，小
陈总是胆战心惊，她怕万一郑某出了事情，自己作为车主也要担责。

此外，小陈还发现了男友的秘密：郑某送车并非出自真心。原来，
他自身存在征信问题，不能向银行办理贷款，也就买不了汽车。所以，
他就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以送小陈汽车的名义，博得小陈好感，然
后再用小陈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买车。

不久前，小陈向象山法院起诉，要求将登记在她名下的汽车判归
郑某所有并由她协助郑某办理过户手续。法院认为，涉案车辆虽然登
记于原告名下，但一直由被告占有、使用，双方对于车辆属于被告这一
情况都没有异议，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恶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
为，法院判决车辆归被告所有。


